	审批意见：                                 定环表[2019]    号

 根据河北汇铭环境科技有限公司出具的环境影响报告表，经研究，对定州市孔庄子柴油网点原址扩建项目环评批复如下：

一、该报告表编制比较规范，内容全面，同意连同本批复作为该项目建设及环境管理的依据。

二、该项目位于定州市开元镇孔庄子，总投资80万元，河北省商务厅出具《关于同意定州市孔庄子柴油网点原址扩建的批复》冀商运行油批字[2018]7号，定州市行政审批局出具备案信息（定行审项目[2019]35号），规划、土地部门已出具预审意见，根据环评报告，从环保角度项目可行。
  三、项目建设过程中要严格落实环评文件中的各项建设内容和污染防治设施，确保污染物稳定达标排放。

配套建设油气回收系统，油气排放满足《工业企业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控制标准》（DB13/2322-2016）表2标准及《加油站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20952-2007）要求。

2、生活污水经地埋式一体化污水处理设施处理后满足《城市污水再生利用城市杂用水水质》（GB/T18920-2002）表1中城市绿化标准，回用不外排。

3、设备和机动车噪声执行《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2类标准。

4、严格落实《加油站地下水污染防治技术指南》要求，做好防渗，油罐采用双层罐，防治对土壤和地下水污染。

5、加强环境管理，按照有关规范制定切实可行的风险防范措施，编制突发环境事件的应急预案并做好演练，防止突发事件的环境影响。

四、项目建成后依法申领排污许可证，按要求完成自主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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